
農業部品種權審定書  

一、 申  請  案  編  號：  1050085  

二、 植   物    種     類：  蝴蝶蘭(Phalaenopsis Yen Shuai Red Grape)  

三、 品   種    名     稱：  研帥 8814 (Yen Shuai 8814)  

四、 申        請        人：  張家禎  

五、 申  請  人  地  址：  611003嘉義縣鹿草鄉鹿草村 18鄰鹿草 441號之 1  

六、 申   請    日     期： 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30日  

七、 審   定    內     容：   

主 文：  本案不授予品種權利。  

  

事 實：  緣申請人於 105年 5月 30日申請蝴蝶蘭‘研帥 8814 (Yen Shuai 8814)’品

種權利，本部依法審定結果如下： 

     申請人未依限期提交檢定材料交付檢定及繳納檢定費，本案依原送申請資

料，無從審認其具備可區別性、一致性及穩定性之授予品種權要件，駁回申

請。 

  

理 由：  經本部蘭科植物品種審議委員會第 5次會議審議結果，本案蝴蝶蘭‘研帥 

8814 (Yen Shuai 8814)’不符合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 12條規定。  

  

  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113      年      12      月      31      日  

 


